行政处罚决定书

（淄高新）文综罚字〔2025〕F-004号

当事人：徐冰                  

证件名称及号码：居民身份证  37030519760110247X
负责人：徐冰 

住址：山东省淄博市临淄区南二路59号小康生活区1区30区
2025年5月14日14时30分至14时52分，淄博高新区管委会执法人员李文龙（15030095935）、李冉（15030095846）在出示执法证件并说明来意后依法对位于高新区高端装备中心东召西村新建厂房进行现场检查。检查发现该新建厂房为钢结构厂房，建设时间2024年10月，建成时间2025年3月，南北长约28米，东西长约38米，高约11米，占地面积约850平方米，用于生产环保建材，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内，当事人无法提供相关文物审批手续。

以上违法事实有以下证据证实：

1.《现场检查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违法现场情况；

2.现场检查照片2份，证明当事人项目建设现状；

3.奥维互动地图截图1份，证明徐冰新建厂房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内；

4.《调查询问通知书》1份；

5.当事人徐冰《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当事人存在的违法事实；

6.当事人徐冰居民身份证复印件1份，证明当事人身份；

7.钢结构厂房工程安装承包协议1份，证明当事人委托他人建设安装该钢结构厂房的事实；

8.责令改正通知书1份；

9.情况说明1份，说明该地块地上建筑物变化情况；

10.当事人提供照片2份，证明该地块原先存在附属设施的情况；

11.《关于淄博顺达企业集团总公司补办土地出让手续的复批》1份，证明淄博顺达企业集团总公司已办理建设用地手续；

12.《资产移交清单》1份，证明淄博韶仁鑫鑫劳务有限公司于2021年3月29日开始进驻淄博顺达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司并全面负责经营生产所有事宜；

13.《买卖合同》1份，证明当事人徐冰从淄博韶仁鑫鑫劳务有限公司购买其位于张皇路以北、顺达路以西的原淄博顺达建筑安装公司院落及办公楼、水池、机房、厨房等所有附厂建筑物、附属设施及以上所有建筑所占的土地的使用权的事实；

14.文号为国发〔2013〕13号《国务院关于核定并公布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1份，证明临淄墓群为国保单位；

15.文号为文物保函〔2018〕110号《国家文物局关于临淄墓群保护总体规划的意见》《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临淄墓群保护总体规划》各1份，证明同意临淄墓群保护总体规划，临淄墓群建设控制地带划分为中心城区北侧片区、凤凰山片区、稷山片区；

16.文物专家调查意见1份；

17.3名文物专家专业资格证书复印件3份，证明专家专业资质。

以上证据均由相关提供人签字确认。
本机关认为，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四十三条第二款的规定，构成在文物保护单位的建设控制地带内进行建设工程，未依法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应当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2017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进行处罚。

根据专家调查意见，该棚房依托原淄博顺达建筑公司配电水中心地基及既有附属设施建设，未实施下挖作业。2025年7月11日，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向你送达了文书编号为（淄高新）文综罚告字〔2025〕F-004号的《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告知违法事实和拟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并告知享有陈述、申辩和听证的权利。截止2025年7月18日，你在法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和听证。

依据《行政处罚法》第三十七条、2017年修订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六十六条第一款第二项的规定，现对你作出如下行政处罚决定：

罚款50000元（伍万元整）。
你应当自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到农业银行、工商银行、中国银行、建设银行等银行或通过山东省非税统缴平台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本机关可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加处罚款数额不超出罚款数额)，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四十六条的规定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你如对本处罚决定不服，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山东省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在收到本决定书之日起六个月内直接向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管辖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行政复议或者行政诉讼期间，本处罚决定不停止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经催告后仍未履行义务的，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第五十四条的规定，本机关可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淄博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理委员会     
                                         2025年7月21日

(本机关将依法向社会公示本行政处罚决定信息）
